
 陆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部片区
征地拆迁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提升陆河高新区承载能力，实现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县政府决定启动陆河高新区西部片区征地拆迁工作。为确保高新区西部片区征地拆迁顺利实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广东省征地补偿保护标准》（2016年修订调整）、《汕尾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汕尾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公告》（汕府公字〔2021〕1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征地拆迁范围
本次征地范围涉及河口镇云峰村、新田镇屯寨村，总面积约1328亩，其中云峰村面积约628亩，新田镇屯寨村面积约700亩。征地拆迁的四至范围：（详见附件1）。征收土地的具体面积、地类以项目征地红线图及界桩为准，按图斑实际面积统计。
二、征地拆迁组织机构

县政府经研究，决定成立陆河高新区西部片区征地拆迁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林建新（县政府）
副组长：刘兴熬、连燕峰（县政府）

成  员：刘德康（县政府办），余代治（河口镇），
朱振江（新田镇），叶剑宇（县自然资源局），
彭伟通（县发改局），刘远东（县审计局），
叶晓丽（县财政局），钟裕村（县林业局），
胡治营（县科工局），叶光辉（县民政局），
郑飞跃（县人社局），谢锐潜（县农业农村局），
朱伟东（县住建局），彭俊能（县水务局），

彭少岳、彭锦新（高新区管委会）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高新区西部片区征地拆迁的沟通协调等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刘兴熬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由刘德康、彭少岳、彭锦新同志兼任，工作人员从县自然资源局、林业局、民政局、高新区管委会、河口镇人民政府、新田镇人民政府等单位抽调。
三、工作职责
（一）有关部门工作职责
1．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调整，核定征用土地的类别、面积和权属，勘测定界；办理发布征地预公告或征地公告相关手续；办理建设用地和拆迁安置用地的组件、报批，落实占补平衡方案；提供征地协议书的式样；制订征地拆迁补偿标准，负责相关土地政策的解释等工作。
2．县住建局负责协助拆迁主体单位制订补偿安置方案，提供拆迁协议书式样；协调指导拆迁工作及有关政策问题的解释工作；办理拆迁许可等手续。 
3．县林业局负责确认征用林地数量、面积、种类及权属；协助做好征用林地的审核报批工作；办理征用林地和林木砍伐手续等工作。 
4．县水务局负责指导、协调项目涉及水利设施建设的工作，确保排洪、河道畅通，并监督落实水土保持方案等工作。
5．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按规定制定失地农民投保方案，落实被征地单位农民社会保障等事项。
6．县司法局参与研究制订征地拆迁的各项政策、方案、协议、公告等，为征地拆迁工作提供法律保障；做好对拒不接受征地拆迁补偿标准，需要强制处理的征地拆迁事项进行公证。
7．县纪委监委、检察、审计部门负责监督征地拆迁款项的合法、合理使用。
8．县财政局、陆河高新区负责征地拆迁资金的筹措、管理，制定资金管理办法，对征地拆迁资金全程监管。
9．县民政局负责协调处理界线争议、迁坟等有关问题。
10．县发改局负责组织做好征地拆迁过程涉及特殊建（构）筑物等的评估工作。
11．县农业农村局等有关部门按各自职责，对有争议的农作物、养殖品种进行确认，并提供评估数据。
12．县科工局负责协调县供电、电信、移动、联通等部门，做好电力、通讯设施的拆除和迁移工作。
13．县卫健局、广电公司等有关部门按各自职责，做好征地拆迁过程中的相关工作。
（二）河口镇、新田镇人民政府工作职责
1．河口、新田镇人民政府作为高新区西部片区征地拆迁工作的具体实施单位，要成立相应的征地拆迁工作机构，由镇主要领导任组长，落实专人做好征地拆迁的各项相关工作；制订征地拆迁工作方案，保证按期保质保量完成征地拆迁任务。
2．负责做好土地、房屋、坟墓的确权，积极配合做好勘界测量及其相关数据的核对工作，提供办理有关手续的相关材料。
3．负责征地拆迁类别、数量的登记并确认，对其真实性负责，并与被征地拆迁单位或个人签订补偿协议。征地协议一式六份，领导小组、自然资源局、高新区管委会、镇政府、村委、村小组各执一份。
4．负责办理征地拆迁补偿费发放，监督村集体资金使用，按规定落实被征地单位人员的安置工作。
5．负责协调处理征地拆迁期间出现的问题。
此外，被征地村委会负责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协助县自然资源局完成地类调查和数据测算工作；配合镇政府做好征地费的发放和被征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安置等工作；配合镇政府协调解决征地拆迁过程出现的问题；协助办理征地拆迁有关手续。
四、征地补偿标准、留用地和房屋拆迁补偿标准
（一）土地征收补偿标准
1．按照《关于实施汕尾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陆河自然资〔2020〕327号）相关标准执行，如有最新补偿标准则按最新标准执行。土地收储补偿标准：耕地补偿标准为4.07万元/亩、园地补偿标准为4.07万元/亩、林地补偿标准为1.831万元/亩、未利用地补偿标准为1.628万元/亩、建设用地补偿标准为4.07万元/亩、养殖水面补偿标准为4.07万元/亩。
2．青苗补偿款按下列标准执行，并直接付给权属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具体标准（见附件2）。属规模所种的果树，按每亩补偿标准计算补偿，属零星的果树按每株的补偿标准计算补偿。对果林园地有不合理间（套）种的，按“补主不补次，补一不补二”的原则执行。

3．地上附着物，区别不同情况进行补偿，并直接付给权属人。属于有完善合法有效证件的，按评估市场价补偿。其他补偿标准按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二）留用地补偿标准
1．留用地采用留用地补偿或折算货币补偿。
2．采用留用地补偿的计算标准：留用地按实际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面积的12％的比例安排给被征收单位，另按实际征用面积3%作为留用地道路等公共设施用地指标，与留用地一并安排。留用地三通一平由征地单位负责实施，与高新区建设同步进行，留用地点结合高新区总体规划优先安排。
3．留用地折算成货币补偿的，折算货币补偿标准为72000元/亩。其他征收安置方式按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4. 凡在规定时间内与征地单位签订征地协议书，完成土地面积和地面附着物确认并办理征地补偿手续的经济合作社，征地单位按实际征地面积5%奖励给经济合作社解决村民生产生活发展用地，与留用地一并安排，逾期未完成的不予奖励。

（三）房屋拆迁补偿标准
征地红线范围内涉及的被拆房屋宅基地安置，采取货币补偿安置办法，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被拆迁户的房屋地产进行评估，按《评估报告》单价计算房屋地产补偿给予一次性货币补偿，补偿到位后由被拆迁户自行安置。
五、抢种青苗、地面建筑物、构筑物及违法建筑的处理办法

（一）在征地预公告发布之前，且符合农村一户一宅建房政策的建筑物、构筑物依政策进行补偿或安置。

（二）凡在征地红线范围内抢种的农作物（包括青苗、林木等），抢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抢挖的鱼塘，抢修的坟墓（包括金斗），属非法买卖土地上所建设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被认定为违法建设的建筑物、构筑物一律不予补偿和安置。

六、结算办法
（一）征地各项补偿以实际征地的地类、面积计算，在签订协议后一次性付清。

（二）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拆搬迁的，按照补偿标准的总额给予5%的搬迁费奖励，逾期不拆搬迁的不给予奖励。

（三）地产安置时，被安置户应向县自然资源局及有关部门缴纳相关市政设施配套费和安置地出让相关费用。

（四）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后，一次性付给被拆迁户补偿费、租金、拆（搬）迁费等补偿款。被拆迁户按协议的要求在约定的时间内做好搬迁工作，履行协议所约定的义务，不得影响该拆迁工作的正常开展。

七、工作经费

结合我县征地拆迁工作实际，陆河高新区西部片区征地工作经费按《陆河县县级征地工作经费管理暂行办法》（陆河府办〔2020〕21号）规定的标准执行，其中县自然资源局工作经费2元/平方米，镇村按4元/平方米由镇政府统筹安排使用。

八、工作要求

一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此次征地拆迁工作任务时间紧、任务重，河口镇、新田镇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及各相关职能部门要高度重视，根据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部署，创新方法，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征地拆迁工作做深、做细、做实，确保高新区西部片区征地拆迁任务圆满完成。
二要深入一线，广泛宣传。河口镇、新田镇人民政府要深入各涉地村组和被拆迁户，充分宣传国家征地拆迁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让群众充分认识到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对法律的约束力、强制力有清晰的认识，认真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推动征地拆迁工作顺利进行。
三要加强联动，形成工作合力。河口镇、新田镇人民政府、高新区及各有关职能部门要健全工作联动机制，做实基础工作，围绕确保征地拆迁工作顺利开展，形成强大合力。在开展征地工作过程中，要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深入扎实开展各项调查摸底工作，要把情况摸清摸准。对土地测量、地上附属物等有关补偿要实行阳光操作，对一些重要的工作事项要进行张榜公布，做到公开、透明，让群众明白、满意。要按照工作计划和责任分工，团结协作，互相配合，确保按时完成征地工作任务。
四要坚持原则，依法办事。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办事，坚决打击相互勾结、弄虚作假骗取国家征地拆迁补偿资金的行为，以及损害群众利益、危及群众安全的行为。要加大违法用地清查力度，坚决查处土地私买私卖问题，坚决拆除违法建筑。对于党员干部存在非法买卖土地、违规乱建等违法行为的，要坚决予以从严查处。对不依法及时办理有关征地手续，未足额将征地拆迁补偿款发放到被征地单位和个人，要追究主要责任人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九、如有特殊情况，将由领导小组会议研究执行。


